三江学院文件

校学字〔2010〕3号


关于在全校开展学风建设月活动的通知
各院（系）、各部门、各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校风和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同时通过进一步整顿学风，端正学习态度，杜绝不文明现象和行为，创建优
良班风、学风、校风。根据本学期学生工作要点相关要求，经学校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学风建设月”活动，请全校各院（系）、有关部门根据《通知》要求和《活动方案》安排，认真组织落实，结合本院（系）专业特色，制定详细实施方案，扎实有效的推进、完善我校学风建设，提高我校学风建设的整体水平。
特此通知。
                              三 江 学 院
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主题词：学风建设   活动   通知
三江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0年3月29日印发

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学风建设月活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勤奋向上的学习氛围，提高育人质量和教学效果，迎接省教育厅对我校进行江苏省高校公共卫生管理的考核、评比，现结合本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及目标

　  弘扬“唯实求真，开拓创新”的校训和“严谨、勤奋、坚毅、自强”的校风，以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思想保障，以素质教育为龙头，以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和浓厚的人文学术氛围为依托，以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努力形成全员育人意识和营造良好育人环境与学习氛围，使全体学生进一步明确学习目的，树立热爱学习、学会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提高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我校学风建设水平。 

　　二、组织领导
1、校学风建设月活动领导小组

成立以董新华副校长为组长，学工部、教务处、宣传部、团委、保卫处相关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校学风领导小组。校学风领导小组组成如下：
组  长：董新华
副组长：朱银亮 梅杓春
成  员：王  勇 赵连泽 朱争鸣 郭  红 卢启发 仇存进
 周学军 屈伯俊 吴杰波 张家凯 鲁  璐 卞  钰    

校学风领导小组成员同时兼任校学生工作和学风督导领导小组成员。

2、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部。各院（系）成立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或副主任为组长，全体辅导员、教师及学生骨干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三、活动时间

2010年3月29日至2010年5月18日
四、学风建设月期间重点工作内容及要求：
1、加强一日常规管理，进一步规范学生学习秩序
各院（系）要进一步组织辅导员、学生学习一日常规管理规定，从课堂出勤及纪律、晚自习出勤及纪律、新生晨读、宿舍文明等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强对学生的动员和教育，制定有效可行的措施；一方面各院（系）学风督导小组每天要安排人员到本院（系）教室、宿舍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学生迟到、带早饭进教室、早退、旷课、学生遵守课堂纪律等情况，如发现上述行为，必须当场予以制止，交由相关辅导员批评教育，并登记备案，每日检查结果由院（系）汇总存留，以备学工部检查。整个学风建设月活动汇总表（纸制及电子稿）上报学工部（学生管理科）备案。

2、继续彻查“夜不归宿”，坚持“四查四禁”
后勤宿管部要深入做好夜不归宿、违章电器、学生在宿舍抽烟等违纪行为的检查工作，各院（系）加强日常教育，并对检查出的违纪学生要给予及时教育管理。同时，各院（系）学办、辅导员要在本院（系）、所管班级范围内仔细排查、抽查，对校外租房、经常违反宿舍管理规定的学生，要重点教育，重点关注，并将违纪情况及时告知学生家长，共同教育转化违纪学生。对于违纪情节比较严重的学生要按照校纪严肃处理，并上报学工部。 
3、开展“学风建设”教育系列活动

（1）主题班会活动

各院（系）学生工作办公室和辅导员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找准各班级学风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充分利用影响良好学风形成的事例和现象，剖析其原因，组织开展以“学风建设”为主题的班会，从学生学习态度、习惯，文明行为规范，思想道德规范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一次集中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2）重点做好全体学生的就业指导、教育工作，按照学校及就业指导中心的统一要求，认真地做好平时学生的就业指导、教育工作；重点做好毕业班学生就业指导、推荐和毕业生鉴定工作。

（3）江苏省先进班集体、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省级三好学生评比活动。
4、落实好几个制度。
根据本学期下发的《关于加强学生工作队伍纪律的意见》（学工字[2010]年1号文）文件要求，逐条落实好，通过制度落实，保障学风建设。
5、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创建氛围
充分利用各种班会、广播、橱窗、报纸等形式，宣传学风建设的重要性。营造“人人讲学风，人人参与创建学风”的良好氛围，推动学风建设的深入开展。

6、各院（系）根据自身特点，运用科学发展的观念，认真地制定学风建设具体方案和做好活动总结。

各院（系）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活动结束后要客观系统的总结活动开展情况，归纳出活动所取得的经验、亮点和不足之处。在4月15日前以电子版形式报送学工部学生管理科。　

五、建立学风建设月联系人制度

为保证学风建设月各项工作任务顺利进行，取得实效，学校委托学风建设领导小组（校学生工作和学风督导领导小组）的成员担任各院（系）学风建设的联系人，学风建设月期间，联系人负责联系单位活动方案的审定，活动的协调与指导，各院（系）开展的重要活动要邀请联系人参加，同时具体实施方案和活动小结也要交一份到联系人处。
	 院　系
	负责人
	联系人
	 院　系
	负责人
	联系人

	英语系
	余雪冰
	卢启发
	电子学院
	杨亦文
	屈伯俊

	文学院
	季丹军
	仇存进
	旅游学院
	沈逸君
	赵连泽

	法律系
	刘万美
	卢启发
	文管院
	杨业琴
	朱银亮

	商学院
	祝启军
	朱银亮
	艺术学院
	吴明明
	郭　红

	计算机学院
	郁政宏
	张家凯
	机械学院
	刘松伟
	王  勇

	建筑系
	陈荣桂
	周学军
	经济学院
	王  芳
	张家凯

	电气学院
	李云涛
	屈伯俊
	日语系
	王海桥
	卞  钰

	土木学院
	张  峰
	鲁  璐
	国教院
	李  佳
	朱争鸣

	园林学院
	万  劲
	鲁  璐
	高职院
	徐肇杰
	周学军


学风建设月活动是建设优良学风的一项重要工作，学校有关部门和各院（系）学风建设月活动领导小组要高度重视，将此工作作为本学期重要工作切实抓好，各院（系）学风建设月活动领导小组要根据学校总方案和本学期学校学生工作计划，结合本院（系）实际情况，认真制定、组织具有院（系）特色的学风建设月活动，组织精干力量，明确任务分工，落实目标责任，深入扎实地开展好学风建设月活动。
六、评比奖励

1、本学期学风建设月活动，将作为年度评选“学风建设先进集体”考核内容之一。
2、学风建设月活动开展情况将纳入院（系）学生工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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